
五結鄉鄉民子女助學金申請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1日五鄉社字第 1110011103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8日五鄉社字第 1110011549號函修正第 5點 

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7日五鄉社字第 1120003679號函修正第 4、7、9、13點 

一、五結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勵激發學習成就，照顧弱勢鄉民，幫助鄉民子女 

有經濟能力繼續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職、大專校院及繼續深造碩、博士之升學理想，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主管機關為五結鄉公所；執行單位為本所社會課。 

三、本要點所稱公私立高中職或大專校院碩、博士，指大學、四技、二技、五專、三專、

二專等學校，其學籍資格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不包括在職專班、空中大學、空中專校

及軍警學校。 

四、本鄉鄉民及其子女設籍滿一年者，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向本所申請本助學金： 

(一)鄉民之子女為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職或大專校院、碩、博士班具有正式學籍之學

生。 

(二)學生之父母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未超過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三)學生就讀碩、博士班研究生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身心障礙學生七十五

分以上，操行成績評列甲等（八十分）以上。 

(四)學生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身心障礙學     

    七十五分以上，操行成績評列甲等（八十分）以上。 

(五)學生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職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身心障礙學生七十五

分以上，操行成績評列甲等（八十分）以上。 

(六)鄉民子女合於上述條件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惟限於設定名額，則以學業成績高

低依序核發（身心障礙者以其學業平均成績加三分後列入評比）；若學業成績同

分時，以操行成績為排序標準；學生成績優異提早修滿學分者，以採計其申請年

度單一學期成績為限。 

(七)學校無操行成績等第或評定分數者，檢附操行評量之獎懲紀錄不得有達累計小過

一次以上之處分或刑事案件在案。 

(八)未請領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教育或其他補助者。但已申領各級政府補 

        助就讀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學期教育代金，不在此限。 

(九)學生未滿二十歲者，應由父母(監護人)提出申請，年滿二十歲可自行提出申請，

學生父母離異或有資格認定疑義者，應取得該學生之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之監護

權證明文件。 

五、助學金名額暨金額： 

(一)博士研究生：十名，每名助學金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二)碩士研究生：二十名，每名助學金新臺幣一萬元。 

(三)大學生（含學士）：三十名，每名助學金新臺幣八千元。 

(四)高中生：四十名，每名助學金新臺幣六千元。 

(五)上述名額如有不足，得簽奉鄉長同意後，相互勻用，惟其成績仍須符合申請條件。

若名額相互勻用仍超出時，得依送件申請排序審核名額，並上網公告周知。 

(六)經委員會通過，視年度財源編列預算，做滾動式檢討，簽奉鄉長同意後，公告調 

整辦理增減名額。 

六、申請時間： 



每年辦理一次，受理申請時間為每年九月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若因學校延遲核發

成績證明，可延至十月十五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七、申請方式及檢附證明文件： 

(一)申請方式： 

填具申請書一式兩份。 

(二)檢附證明文件： 

1.父母一方及申請人設籍五結鄉年滿一年以上之戶籍謄本正本。 

2.學生學校正式成績單（上、下學期）學年成績正本。 

3.學生國民身分證及學生證影印本（需蓋本學年第一學期註冊章），如屬卡式學 

生證請另提供在學證明書正本。 

4.身心障礙學生須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5.申請人之父母或監護人經稅務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資料，必要

時並得協請五結鄉公所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核。 

6.以父母(監護人)為申請人者，應檢附學生父母(監護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加註

與正本相符並蓋申請人印章)或戶籍謄本（與該學生現住人口詳細記事）各一

份。 

7.申請人印章及郵局存摺影本一份。 

八、領取本助學金者，若學生中途休學，再就讀同一年級同一學期，則申請人此學生不得 

重複申請該學年之助學金。 

九、提供公務人員登載不實之資料申領本助學金，或重複申領本助學金及政府各類學雜費

減免優待或教育補助者，本所應以書面撤銷或廢止原處分，並命其限期返還；屆期未

返還者，依法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十、申請人於核撥本助學金前死亡者，由原申請表所載學生承受其申請，經審核通過後撥

付。 

前項學生未滿二十歲者，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之。 

十一、本所於每年七月一日前簽請鄉長核聘審查委員九人，組成審查委員會，由執行單位

定之。任期一年得續聘，均為無給職，開會時得支領出席費，所需經費年度編列預

算支應。 

十二、其他規定事項： 

(一)就讀國外學校學生一律不得申請。 

(二)助學金申請年限得依各校核定修業年限延長。 

(三)助學金發放對象，以就讀教育部承認學籍之學校全職學生為限。在學鄉民子女本

人為現役軍人、榮民、公務人員身分、公費生、軍警校生（不含自費生）、空中大

學、補習學校、暑(寒)期、短期進修、進修學分班、在職專班、重修、補修、輔系、

雙主修、教育學程、延修生、延畢生、同一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及畢業後再考入

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均不予核發助學金。 

但依大學規定之學士學位修業年限逾四年者，以二十五歲加計所逾年限為其助學 

年齡上限。 

前項年齡之計算，以申請日之實足年齡為準。 

前點軍警學校之自費生，經提出在學證明或已註冊之學生證影本，證明為自費生

者得納入助學範圍。 



十三、本要點奉鄉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五結鄉鄉民子女助學金申請書 

收件日：    年   月   日                                收件人： 

  

申 

請 

人 

姓名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設籍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電 
話 

 手    機  

住 
址 

宜蘭縣五結鄉       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申

請

類

別 

□(一)博士研究生：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二)碩士研究生：新臺幣一萬元。 

□(三)大學生（含學士）：新臺幣八千元。 

□(四)高中生：新臺幣六千元。 

學業成績 

學年平均 

分數 

 

操行成績 

(學年平

均分數或

獎懲紀

錄） 

 

繳

交

證

件 

□(1)學生、父母之一方設籍五結鄉年滿一年以上之戶籍謄本正本 1份。 

□(2)學生之學校正式成績單（上、下學期）正本 1份。 

□(3)學生之學生證影本（需蓋本學年第一學期註冊章）或在學證明書正本 1份。 

□(4)身心障礙學生須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文件或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1份。 

□(5)申請人之父母(監護人)經稅務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資料，必要

時得於五結鄉公所財政課連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申請。 

□(6)以父母(監護人)為申請人者，應檢附學生父母(監護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加註

與正本相符並蓋申請人印章)或戶籍謄本（與該學生現住人口詳細記事）各 1份。 

□(7)學生國民身分證、郵局存摺影本 1份。 

戶

名 
 

郵
局
局
號 

       

郵 

局 

帳 

號 

       

初

審

意

見 

□1.資料齊全符合資格。 

□2.         通知補件。 

□3.補件不齊或資格不符退件。 

□4.其他                    。 

助 

學 

金 

核 

准 

金 

額 

□(一)博士研究生：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二)碩士研究生：新臺幣一萬元。 

□(三)大學生（含學士）：新臺幣八千元。 

□(四)高中生：新臺幣六千元。 

 

初

複

審

意

見 

 

承辦員 課長 主任秘書 鄉長 



切 結 書 

 

本人申請「五結鄉鄉民子女助學金」，切結學生                         

□無請領政府各類學雜費減免優待、教育或其他補助。(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農委會、軍公教、原住民身分等已申辦學

費減免者)，但已申領各級政府補助就讀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學期教育

代金，不在此限)。 
備註：本助學金屬政府助學措施，基於社會福利資源不重複領取原則，因此若

子女就學已領政府其他學雜費減免優待補助，則不可申領本助學金。  

□未有刑事案件在案。 

以上切結聲明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繳回溢領款項。 

 

恐口說無憑，特此切結。 

此 致 

宜蘭縣五結鄉公所 

 

(學生未成年) 

立切結書人(監護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手機號碼： 

 

(學生已成年)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手機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